
113 學年度-95 

 

系 所 別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

組    別 園產品處理及利用組 景觀暨休憩組 

所組代碼 615 616 

身 分 別 一般生 一般生 

招生名額 正取：3  備取：2 正取：6  備取：4 

報名資格 

附加規定 
  

考

試

項

目 

筆

試 

科
目
名
稱 

一、英文(A) 

二、國文 

三、園產品處理學 

四、園產品加工學 

五、園藝學原理與園藝植物生理學、食品化學

與食品微生物學 (二科擇一) 

一、英文(B) 

二、國文 

三、造園學 

四、景觀設計 

口

試 

參加

資格 
  

日期

地點 
  

佔分

比例 
  

考 試 科 目 

分 數 

之 規 定 

國文成績不計入考試總分計算，惟成績未達 45

分者，不予錄取。 

國文成績不計入考試總分計算，惟成績未達 45 分

者，不予錄取。 

加權計分科目

及百分比 
  

其他規定 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及選考科目。 

一、本系組考生筆試地點僅得選擇臺北考區。 

二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 

三、景觀設計考試時間為 240 分鐘。 

放榜梯次 於第 1 梯次放榜 於第 1 梯次放榜 

聯絡電話 (02)33664869 (02)33664869 


